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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全体董事或真 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

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`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

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-、 交易棚:述

(-)本次:交易的基本情况

为进一步优|化苏州市吴中城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
″
公

司
″
、 ″发行人″)经营业务结构'对公司现有资产和业务进行整台

'

实现业务板块化|管理`发行人与苏州市吴中恒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
(以下简称 %叵迅资产
″
)于 2021年 11月 15日签署了 《资产收

购协议》`约定‘发行人将中海先锋时代商务广场以发行人截至 2021



年 9月 30日的账面净值 GO`401.14万元作为对价转让给恒迅资产。

除交易税费外`发行人本次资产转让交易无其他涉及损益的事项。
(二)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

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总价值占发行人截至202o年末资产总额未超
过 50%`资产净额占发行人截至 20⒛ 年末净资产未超过 50%;标
的资产 202o年度营业收入占发行人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未超过
50%。 本次交易不构成发行人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

=、
交易对方情况

(-)基本情况

名称:苏州市吴中恒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
企业性质:有限责任公司 (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)
注册地:苏州市吴中区吴中东路 133号

主要办公地点:苏州市吴中区吴中东路 133号

法定代表人|姓名:马文忠

注册资本、实缴资本:5`0oo万元人民币

股东、实际控制人:苏州吴中高新国有资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、
吴中区人民政府 (江苏省吴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(筹)管理委员会)
经营范围:受托范围内的资产管理;投资管理;股权投资;财务
信息咨询、投资咨询;企业资产的重组、并购咨询服务;受托管理私
募股权投资基金;销售:建筑材料、非危险化工产品、纺织品、绿化
茁木、水泥制品、机械设备、机电设备、电子产品。 (依法须经批准
的项目'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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恒迅资产最近一年与客户发生业务往来时未曾发生严重违约行

为'资信情况良好。

(二)与发行人关系

受同一方控制的关联方。

(三)主要财务J情况

恒迅资产最近一年 (2020年 )未经审计的 (合并口径)资产总

额、净资产、营业收入、净利润等情况如下 :

单位:万元

三、交易标的情况

(-)资产基本情况

名称:中海先锋时代商务广场

类别:房屋及配套设施

位置:苏州市吴中区苏蠡路中天和景苑西侧约 80米

数量:经营跬用房 TO2套;商业服务用房 1套 ;非人防车位 240

权属:苏州市吴中城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

(二)资产的运营情况

项目 佥颉

资产总额

净资产

营业收入

70`558,9o

6`204.85

0。00

1`022.60
净利润

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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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的资产已完工`目前处于内部装修及招租阶段'预计 2021年

末正式运营。

(三)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账面价值

标的资产截至 2020年末和 2021年 9月末的发行人账面价值分
别 为 0万

元 和 60'401.14万
元

`其
中 ⒛ 20年

末 数 据 经 审 计

'2021

年 9月末数据未经审计。

四、交易台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

根据发行人与恒迅资产签订的 《资产收购协议》'发行人作为出
让方`约定将中海先锋时代商务广场资产以发行人截至 2021年 9月
末账面价值 60'4o1.14万元转让给受让方恒迅资产`并于 2021年
ii月 15日完成资产交割工作。在发行人按规定完成固定资产的交付
后'恒迅资产在交割日起半年内 (即 2022年 5月 15日前)将固定
资产价款的 100%支付给发行人。若协议一方违反其在协议中所作的
陈述、保证或未按协议履行义务'而使另一方遭受损失'则履约方有
权要求违约方予以全面赔偿。《资产收购协议》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

效。

五、相关决策情况

(-)公司已于 2021年 11月 15日就本次资产转让交易事项
召开董事会会议'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并出具 《董事会决议》。上述决
策程序符台法律法规和 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
本次资产转让交易事项构成公司关联方交易。根据公司《关联交

易决策制度》的规定` 
″
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人民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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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0万元以上'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.5%以上的

关联交易'由总经理向董事会提交议案'经董事会批准后生效
″
。公

司已履行上述规定的内部审批程序。

(二 )本次资产转让交易事项业将按有关规定向国有资产监督管

理部门提交备案。

六、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

本次资产出售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'本次转让的标的资产尚未实

现经营收入'且发行人资产的转让获得了相应对价'未出现交易亏损 '

对公司生产经营、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。

特此公告。

展有限公司

11月 15日


